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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年度第2學期 

第2次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暨專業競賽獎勵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14年5月19日（星期一）中午12:00-13:20 

地點：文開樓 LE3A 會議室 

主席：鄭丞良學務長                                                記錄：陳玉青 

出席者：課外活動指導組林淑君組長、藝術學院教師代表陳永洧老師、傳播學院教師代表林鴻亦老

師、教育與運動健康學院教師代表劉名峯老師、理工學院教師代表陳建盛老師、外語學院教

師代表李宛倫老師、法律學院教師代表單鴻昇老師、管理學院教師代表王偉銘老師、進修部

教師代表樂麗琪老師、專業性社團指導老師代表林又春老師 

列席者：研發處校務發展評鑑中心書記李惠瑄、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助教王思涵、課外活動指導組助

教張秉倪 

請假：文學院教師代表米丹尼老師、醫學院教師代表李憶菁老師、民生學院教師代表賴宏昇老師、織

品學院教師代表楊琇如老師、社會科學院教師代表石易平老師 

申請案報告單位及代表：動漫電玩研習社李俊寬同學。 

主席致詞：謝謝各位老師，雖然今天時間有限，但希望仍能充分討論，謝謝大家! 

壹、提案討論 

第一案：審議113學年度第2學期學生學習成果發表補助案。 

說明： 

（一）114年3月13日本委員會建議動漫電玩研習社，針對下列三點進行確認與調整後，於今日會議再

行審查補助金額： 

1.主辦單位用建國中學活動中心禮堂做為活動場地的必要性。 

2.建中的日本語/文化研究社擔任協辦單位，是否有場地費用減免。 

3.經費扣除補助款項後，由各社團分攤，若有結餘，平分給主辦及協辦單位的合理性。 

（二）初審建議金額與項目：印刷費8,000元。企畫書如檔案1（企畫書內預算經費總金額為30,000元，

收入支出預算表所列總金額為30,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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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0 15,250 - 8,000 

(1) 印刷費8,000 
(2) 文具費1,500(內容

偏向印刷) 
(3) 交通費8,000 
(4) 獎品費8,000 
(5) 攝影費5,000 
 

（三）收入支出預算表，請參見附件一。 



（四）113學年度校務獎補助經費運用情形：預算新台幣1,000,000 元整，使用狀況如下： 

項目 審查內容 
申請 
件數 

核可 
件數 

申請金額 核定金額 核銷金額 

社團專業指導

老師費用（校

外人員） 

依社團活動經費補助申請

要點，每社團各一名為

限，指導獎勵費1,000元 
42 42 - - 42,000 

第一次會議 
113/10/15 

成果發表補助 2 2 107,000 100,000 100,000 

第二次會議 
114/3/13 

成果發表補助 5 4 235,900 122,000 122,000 

第三次會議

114/5/19 

成果發表補助 1 1 15,250 8,000 8,000 
競賽獎勵 125 123  732,502  

 
決議：可補助項目為印刷費8,000元，考量永續環保，建議以電子宣傳方式優先。 

 
第二案：審議113學年度學生專業競賽獎勵申請案。 

說明： 

（一）申請件數： 

1. 本學年申請案共計125件，其中國際競賽10件，全國競賽103件、地區競賽10件，待確認案2

件。 

2. 待確認申請案2件：餐旅管理學系學會彭心柔同學第三届马来西亚环球厨艺战赛 

(1) 三層婚禮蛋糕製作展示 優勝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2) 麵團製作展示 優勝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3) 提供獲獎佐證如附件二。其他人員獲獎佐證參考 https://reurl.cc/rEnO6x。 

 

（二）初審原則： 

1. 僅受理與該生本科系或參加之社團所學專業相關競賽之決賽獲獎申請案（本辦法如附件三）。 

2. 獎勵核發分類基準依賽事獎項，前三名為第一級至第三級，第四名起含佳作、優選等，為第

四級。 

3. 獎勵核發標準加權計算： 

(1) 國內地區、全國及國際競賽，並依此標準區分個人賽、團體賽，團體賽更進一步做分級鼓

勵，分為2至9人(*1.2倍)、10至19人(*1.4倍)、20至29人(*1.6倍)、30人以上(1.8倍)。 

(2) 依賽程完賽階段，分為一階段完賽(*1倍)、二階段完賽(*1.1倍)、三階段完賽(*1.2倍)、三

階段以上(*1.3倍)。 



4. 每位學生以5項以內最佳競賽成果為獎勵主體，超過5件(含)申請者，仍可提出申請，唯獎勵金

將以該項獎勵標準之10%比例發放。（考量過去審查會中委員期待本案以廣為鼓勵學生參賽爭

取校譽，避免少數熱衷參賽學生過度使用本資源並兼顧研發處須蒐集本校學生各類學習成果

資訊） 

（三）依前述說明後，初擬本學年度獎勵金建議標準如所列三項方案，其中各競賽件數，不含兩案待

確認案，共計123件申請案。 

1. 方案一 

1 
國際 全國 地區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第一級 4 15,000 22 6,000 5 4,000 
第二級 2 11,000 31 5,000 1 3,000 
第三級 1 9,000 21 4,000 1 2,000 
第四級 3 7,000 29 3,000 3 1,000 

總計 10 
剩餘總經費 

103 
建議總金額 

10 
差額 

728,000 732,502 -4,502 

2. 方案二 

2 
國際 全國 地區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第一級 4 14,000 22 6,000 5 4,000 
第二級 2 11,000 31 5,000 1 3,000 
第三級 1 9,000 21 4,000 1 2,000 
第四級 3 7,000 29 3,000 3 1,500 

總計 10 
剩餘總經費 

103 
建議總金額 

10 
差額 

728,000 729,552 -1,552 

3. 方案三 

3 
國際 全國 地區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第一級 4 13,000 22 6,000 5 4,500 
第二級 2 11,000 31 5,000 1 3,500 
第三級 1 9,000 21 4,000 1 2,500 
第四級 3 7,000 29 3,000 3 1,500 

總計 10 
剩餘總經費 

103 
建議總金額 

10 
差額 

728,000 729,312 -1,312 



（四）計入兩案待確認案，共計125件申請案的方案： 

1. 方案一 

1 
國際 全國 地區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第一級 4 15,000 22 6,000 5 4,000 
第二級 2 11,000 31 5,000 1 3,000 
第三級 1 9,000 21 4,000 1 2,000 
第四級 5 7,000 29 3,000 3 1,000 

總計 12 
剩餘總經費 

103 
建議總金額 

10 
差額 

728,000 734,322 -6,322 

2. 方案二 

2 
國際 全國 地區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第一級 4 14,000 22 6,000 5 4,000 
第二級 2 11,000 31 5,000 1 3,000 
第三級 1 9,000 21 4,000 1 2,000 
第四級 5 7,000 29 3,000 3 1,000 

總計 12 
剩餘總經費 

103 
建議總金額 

10 
差額 

728,000 729,622 -1,622 

3. 方案三 

3 
國際 全國 地區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第一級 4 13,000 22 6,000 5 4,500 
第二級 2 11,000 31 5,000 1 3,500 
第三級 1 9,000 21 4,000 1 2,500 
第四級 5 7,000 29 3,000 3 1,500 

總計 12 
剩餘總經費 

103 
建議總金額 

10 
差額 

728,000 731,132 -3,132 

（五）競賽獎勵申請案申請情形： 

年度 申請件數 核可件數 可核發預算 核定金額 差額 
104學年度 139 136 749,500 750,260 -760 
105學年度 150 142 702,000 705,430 -3,430 
106學年度 139 128 650,000 650,360 -360 
107學年度 42 40 600,000 205,440 394,560 
108學年度 72 71 561,000 568,359 -7,359 
109學年度 84 81 435,000 435,649 -649 
110學年度 73 73 449,500 449,700 -200 
111學年度 96 95 705,000 704,520 480 
112學年度 131 129 717,000 722,860 -5,860 
113學年度 125 123 728,000 732,502 -4,502 

 
決議： 
（一）彭心柔同學餐旅管理學系學會彭心柔同學第三届马来西亚环球厨艺战赛，第一件：三

層婚禮蛋糕製作展示 優勝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及



第二件：麵團製作展示 優勝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所提供佐證未符合比賽簡章獎項內容，無法充分顯示獲獎獎項類別，本次不予核定獎

勵金。 

（二）因各系專業競賽性質不同，競賽層級也不同，未來審查可請各系老師先行給予建議。 

（三）本次核定獎勵123件申請案，採取方案一之獎勵金基本標準補助方式如下表，並依初

審原則進行加權發給獎勵金，預計發給總金額為732,502元，經費差額4,502元預計由

學務處支應。 

1 
國際 全國 地區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第一級 4 15,000 22 6,000 5 4,000 
第二級 2 11,000 31 5,000 1 3,000 
第三級 1 9,000 21 4,000 1 2,000 
第四級 3 7,000 29 3,000 3 1,000 

總計 10 
剩餘總經費 

103 
建議總金額 

10 
差額 

728,000 732,502 -4,502 

貳、臨時動議：無 

參、散會：下午13:20。 


